
	
	

	
	


宜市港航运[2012]94号
宜昌市港航管理局关于转发

《关于开展2012年全省港口经营资质核查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港航管理局（处）：
为进一步强化港口经营管理，规范港口经营行为，湖北省港航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开展2012年全省港口经营资质核查工作的通知》（鄂交港航[2012]138号），现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就2012年我市港口经营资质年度核查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高度重视港口经营资质核查工作。港口经营资质年度核查工作是我们更好的掌握港口经营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资质保持情况的重要手段，是我们加强与港口经营人沟通，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港口经营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渠道。2011年，我局下发了《关于认真开展港口经营资质核查的通知》，对核查的相关程序和要求进行了明确，请各地务必高度重视，按照去年的核查通知要求和今年省局的文件精神开展工作，成立工作专班，拟定工作方案，确实做好年度核查工作。
二、突出现场核查，强调文明执法。各地在核查时，要坚持到港口经营现场，重点对港口经营人上年度经营情况，主要货物流量流向，装卸作业单执行情况，装卸作业流程，管理人员配备，设施设备性能情况等逐一进行核查，特别是对危化码头、客运港站、集装箱码头，应全部到现场核查。在核查过程中，注重执法形象，切忌言语粗鲁，行为蛮横。

三、做好档案整理和核查资料上报工作。各地要通过核查，进一步完善港口资料，建立一户一档，档案资料要完整详实。各地对辖区港口经营人核查通过后，向市局报送核查资料，为确保核查工作如期完成，对各地上报时间进行明确：

猇亭、兴山、夷陵区：9月1日—5日；

秭归、大公桥：9月5日-10日；

宜都、长阳：9月10日-15日；

枝江：9月15日-20日。
四、做好核查总结工作。全省港口经营资质年度核查要求于9月30日前结束，请各地于9月20日之前完成核查工作，将港口经营人汇总表和核查工作总结报市局运输科。工作总结要对港口经营情况进行宏观分析，对港口经营人普遍反应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对加强港口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建议。力求通过对港口经营人年度核查，达到宜昌港口装卸作业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宜昌港整体形象进一步提升的目的。

附件：湖北省港航管理局《关于开展2012年全省港口经营资质核查工作的通知》（鄂交港航[2012]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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